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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具結人　　　 　　   為申請「桃園市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融資貸款」，經詳閱本貸款實施要點規定，同意完全遵守下列各款事項：

一、具結人完全符合本貸款實施要點規定。

二、本貸款計畫由公司或經營商業負責人提出申請。
三、貸款期間應實際從事所經營之事業。
四、申請及貸款期間同意配合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及申請之銀行派員實地前往訪查。

五、本貸款不得作為清償其他債務或違反本要點規定之用途。

六、貸款申請書及事業計畫書填報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或資料均屬事實，如經查證有不實情形，未獲貸款前，同意撤銷其申請資格，不予貸放；獲貸款後，同意撤銷原許可貸款，且具結人立即還清全部貸款本息。

七、貸款期間應保持本貸款計畫確實完整之會計記錄、憑證或相關交易資料。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及申請之銀行得隨時派員調查監督具結人有關借款之帳目、憑證、交易資料，及貸款運用等情形，具結人不得拒絕。
八、具結人同意桃園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台灣票據交換所、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以及其他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或與申請貸款之銀行依業務需要訂有契約之機構，基於其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特定目的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含電腦處理）、國際傳輸及利用具結人（機構、行號、公司）之個人資料。前開機構亦得於業務範圍及契約目的內，將其所蒐集之具結人相關資料提供本次申請貸款之授信審查使用。

具　結　人：　
（請加蓋公司/商號大小章）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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